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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锌电”或“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云证调查字 2018001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细情况公司

已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6）。 

同时，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董事长杨建兴，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尤立，副董事

长兼常务副总及董事会秘书喻永贤，董事张金选，董事兼财务总监(原监事)黄红

英，董事（原财务总监）周新标，原董事洪巩堤，原独立董事朱德良，独立董事

华一新、朱锦余、蔡庆辉，监事会主席李良通、监事杨洪刚、张芙蓉、柏玉明，

副总经理桂国飞，技术总监赵德军，营销总监张龙，总工程师王家林，总经理助

理薛光洁分别下达了编号为云证调查字  2018002 号-2018021 号的《调查通知

书》，内容如下：“因罗平锌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以上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2）。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之前，公司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每月披露一次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58、2018-91、2018-116）。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1 号），全文内容如下：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杨建兴先生、李尤立先生、喻永贤先生、洪巩

堤先生、周新标先生、李良通先生、桂国飞先生、赵德军先生、王家林先生、薛

光洁先生、张金选先生、华一新先生、蔡庆辉先生、朱德良先生、朱锦余先生、

张芙蓉女士、黄红英女士、杨洪刚先生、柏玉明先生、张龙先生：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锌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

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罗平锌电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罗平锌电未按照规定临时报告和在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

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10 万吨含铅废渣整改处置的情况 

201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云南省开展

了环境保护督察，11 月 23 日，督察组向云南省反馈了督察意见，11 月 24 日，

省环保督察办向曲靖市下发了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整改落实类问题清

单。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共曲靖市委办公室、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

发了《关于印发<曲靖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

（曲办发〔2016〕91 号），其中包含罗平锌电 10 万吨含铅废渣无害化处理的整

改事项，要求曲靖市环境保护局配合罗平县人民政府督促罗平锌电于 2018 年底

前完成 10 万吨含铅废渣无害化处置。 

罗平县环境保护局分别于 2017 年 2 月 6 日、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7

年 12 月 26 日、2018 年 3 月 19 日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



馈意见整改要求的通知》（罗环通〔2017〕4 号）、《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 10 万余吨含铅废渣无害化处理整改问题的通知》（罗环通〔2017〕35 号）、

《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10万余吨含铅废渣无害化处理整改问题的通

知》（罗环通〔2017〕39 号）、《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10 万余吨含铅

废渣无害化处理整改问题的通知》（罗环通〔2018〕6 号），督促罗平锌电按照

实测量重新调整处置方案，加大自身处置进度，进一步拓展处置渠道，做好外运

处置准备。罗平锌电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7 日、2018 年 4 月 9 日向罗平县环境

保护局报送了《关于含铅废渣处置计划的报告》（罗锌股报〔2017〕16 号）、《关

于含铅废渣处置计划的报告》（罗锌股报〔2018〕2 号）。《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

份有限公司 10 万余吨含铅废渣无害化处理整改问题的通知》（罗环通〔2018〕6

号）记载，截止 2018 年 3 月 18 日，渣库余量实际约 14.58 万吨。《关于含铅

废渣处置计划的报告》（罗锌股报〔2017〕16 号）记载，全部处置完预计产生

高额费用。 

为尽快处置含铅废渣，罗平锌电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 日、2018 年 5 月 21

日与马龙鹏泉环保有限公司和马龙鹏泉环保有限公司、马龙鹏泉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合同》和《危险废物运输协议》，两合同产生处置

费和运输费共计 1714.98 万元；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与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合同》，合同产生处置费 1400 万元；

于2018年6月1日与个旧市创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合同》，

约定处置废渣 3 万吨；于 2018 年 6 月 1 日与个旧市创源科技有限公司、兴义市

裕泰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运输协议》，合同产生运输费 600 万元。 

综上，10 万吨含铅废渣整改处置对罗平锌电生产经营影响重大。罗平锌电



未按照规定临时报告和在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 10 万吨含铅废渣整改处置的情况，存在未及时披露、披露的信息有

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 

二、罗平锌电未按照规定临时报告和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罗平锌电富

乐采矿厂被罗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情况；未按照规定在 2016 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被安顺市环境保护局行政

处罚、控股子公司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曲靖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的

情况 

2016 年 5 月 5 日，罗平锌电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因环保违

法行为，被安顺市环境保护局作出责令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起停产整治、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 

2016 年 8 月 26 日，罗平锌电富乐采矿厂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罗平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从 2016 年 8 月 26 日起停产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2016 年 12 月 12 日，罗平锌电控股子公司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因

环保违法行为，被曲靖市环境保护局作出从 2016 年 12 月 12 日起停产整治、

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罗平锌电未按照规定临时报告和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罗平锌电富乐采

矿厂被罗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情况，存在未及时披露、披露的信

息有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未按照规定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全资子公司普

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被安顺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控股子公司罗平县天俊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被曲靖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的情况，存在披露的信息有重大遗

漏的违法行为。 



以上违法事实，有相关部门文件、处罚决定、合同、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

议、定期报告书面确认意见、当事人提供说明材料和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罗平锌电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

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

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发

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

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

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时任董事长杨建兴，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尤立，时任副董事长、常务副

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喻永贤是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实施者，且对临时报告披露负有主要责任，

均签署了罗平锌电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书

面确认意见，应对罗平锌电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主

要责任，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金选、洪巩堤（任期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3 月）、周新标、华一新、蔡庆辉、朱德良（任期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朱锦余（任期 2018 年 1 月至今）、李良通、张芙蓉、黄红英、杨洪刚、柏

玉明、桂国飞、赵德军、王家林、薛光洁、张龙，其中张金选、洪巩堤、周新标、



华一新、蔡庆辉、李良通、张芙蓉、黄红英、杨洪刚、柏玉明、桂国飞、赵德军、

王家林、薛光洁、张龙签署了罗平锌电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或书面审核意见，朱德良签署了罗平锌电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朱锦余签署了罗平锌电 2017

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上述签字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

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但未按照勤勉尽责要求，对相关信息披露事项履

行确认、审核职责，应对罗平锌电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一定责任，是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其中洪巩堤时任董事且兼任董事长助理，负责含锌渣综合回收系统技

术改造建设具体工作分管工程部，周新标时任董事且兼任财务总监，直接参与罗

平锌电经营管理；李良通时任监事会主席对公司履行较高监督义务，同时主管审

计部，直接参与罗平锌电经营管理；桂国飞、赵德军、王家林、薛光洁分管相关

业务工作，相较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较重责任。 

根据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罗平锌电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杨建兴、李尤立、喻永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 

三、对洪巩堤、周新标、李良通、桂国飞、赵德军、王家林、薛光洁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 

四、对张金选、华一新、蔡庆辉、朱德良、朱锦余、张芙蓉、黄红英、杨洪

刚、柏玉明、张龙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



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其中罗平锌电、杨建兴先生、李尤立先生、喻

永贤先生、洪巩堤先生、周新标先生、李良通先生、桂国飞先生、赵德军先生、

王家林先生、薛光洁先生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

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

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钟鑫，电话 0871—65135025，传真

0871—65135263），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云南证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 

目前，公司环境隐患整改工作中立行立改项目已完成（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环境隐患问题整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8 号），

正积极准备恢复生产，公司将在收到正式处罚决定书后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积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完

善内控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7 日 




